












废止的现行工程建设标准相关强制性条文
1.《小型水电站施工安全标准》GB 51304-2018
第3.6.1条第8款
2.《小型水力发电站设计规范》GB 50071-2014

第5.5.53、8.1.4条
3.《水电水利工程压力钢管制作安装及验收规范》GB 50766-2012
第4.1.3、4.1.4条
前 言
为适应国际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行规则，2016年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陆续印发《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提出政府制定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社会团体制定团体标准的长远目标，明确了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逐步取代标准中分散的强制性条文的改革任务，逐步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的技术性规定与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构成的“技术法规”体系。

关于规范种类。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体系覆盖工程建设领域各类建设工程项目，分为工程项目类规范（简称项目规范）和通用技术类规范（简称通用规范）两种类型。在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体系中，项目规范是主干，以工程建设项目整体为对象，以项目的规模、布局、功能、性能和关键技术措施等五大要素为主要内容。通用规范是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共性的、通用的专业性关键技术措施，以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功能性能要求的各专业通用技术为对象，以勘察、设计、施工、维修、养护等通用技术要求为主要内容。

关于五大要素。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各项要素是工程建设活动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定。项目的规模要求，主要规定项目应具备完整的生产或服务能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项目的布局要求，主要规定产业布局、项目选址、总体设计、总平面布置以及与规模相协调的统筹性技术要求，应结合需求、资源、效益等因素合理分布。项目的功能要求，主要规定项目构成和用途、项目构成的基本组成单元等，应实现并发挥项目的预期目标。项目的性能要求，主要规定项目建设水平或技术水平的高低程度，明确绿色、智慧、安全、环保等项目性能应达到的基本水平。项目的关键技术措施要求，主要规定工程质量、安全生产、节能降耗、生态环保、公共服务、可持续等方面的具体技术要求，应支撑或满足项目的功能性能要求贯彻落实。
关于规范实施。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工程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众权益和公众利益，以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满足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性底线要求，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维修、养护、拆除等全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同时，还应结合项目的具体情况、条件等因素，实施相关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进一步将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各项要求落实到项目的建设和运维中。除配套执行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外，在满足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规定的项目功能、性能要求和关键技术措施的前提下，也可选用相关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使项目达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高效益。项目采用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要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协调配套，各项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相关技术水平。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实施后，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相关的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应及时修订，且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不一致的，以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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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明确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安全运行中对金属结构的底线技术要求，保证其质量可靠、运行安全，保障工程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制定本规范。

1.0.2  水利水电工程金属结构在设计、制造、安装和运行维护中必须执行本规范。

1.0.3  水利水电工程金属结构应满足安全、可靠、节能、环保、耐用的要求。
1.0.4  工程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由相关责任主体判定。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应进行论证并符合本规范中有关性能的要求。

2  基本规定
2.0.1  金属结构的功能应满足工程运行的要求。设计文件规定的功能和使用条件需变更或调整的，应经设计书面认可，并履行审批程序。

2.0.2  金属结构应依据专门编制和制定的技术文件进行制造、安装、运行、维护及检测。

2.0.3  金属结构使用的材料以及制造、安装和运行维护过程，应满足环保和生态相关要求。涉及饮用水的，还应满足饮水安全要求。
2.0.4  金属结构设计、制造、安装和运行维护应与主体工程的数字化、信息化相适应。
2.0.5  金属结构的建设和运行应实施全过程风险管理，构建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具有可靠的预警、报警和应急处置等措施。
3  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金属结构应根据工程特点合理选用材料、结构型式和构造措施、工艺方法，满足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中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和有关安全性要求。
3.1.2  在抗震设防烈度Ⅶ度及以上地区工作的永久金属结构的抗震设计，应采用与所在水工建筑物相同的抗震设防标准。
3.1.3  具有泄洪、排涝功能，需短时间内全部开启或均匀泄水的工作闸门，应选用固定式启闭设备，一门一机布置。
3.1.4  永久建筑物的潜孔式闸门门后不具备充分通气条件时，应在紧靠闸门下游的孔口顶部设置通气孔，其上端应与启闭机室分开，并应设防护设施。
3.1.5  在下列位置应设置保护机组或钢管的快速闸门，其关闭时间应满足对机组和管道的保护要求：

1  明管、坝内埋管、钢衬钢筋混凝土管。

2  引水式电站机组前不设进水阀的地下埋管、回填管首端。

3  坝后式电站进水口。

3.1.6  潜孔式泄水工作闸门的上游侧应设置事故闸门。

3.1.7  金属结构设备应根据工作环境、环保要求、工作年限、使用工况、维护管理条件进行防腐蚀设计。

3.2  闸门
3.2.1  存在风浪或涌潮的泄洪闸、水闸及挡潮闸，当工作闸门采用潜孔弧形闸门或上游止水的平面闸门，且有上游水位低于门楣的运行工况，应采取消除气囊冲击压力的工程措施。

3.2.2  闸门不得承受冰的静压力。
3.2.3  设计工况有门顶溢流过水的闸门，应采取防负压措施。
3.2.4  对于承受外压作用的埋件，应复核在外压条件下的强度和稳定性
3.2.5  抽水蓄能电站拦污栅应按双向水流作用条件设计。
3.3  压力钢管
3.3.1  正常运行条件下，水电站压力钢管管道顶面应至少在最低压力线以下2.0m。

3.3.2  钢管镇墩设计时应计入温度荷载和其他轴向荷载对钢管内力的影响。明管的镇墩和支墩地基应力最大值不得超过地基的允许承载力。墩体体形尺寸应有利于基础应力均匀分布。明管镇墩应校核最高内水压试验状态下的强度和稳定性。

3.3.3  明管、地下埋管、坝内埋管、钢衬钢筋混凝土管及回填管等压力钢管应保证抗外压稳定。
3.3.4  压力钢管的构造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伸缩节的伸缩量应适应钢管变形，并留有裕量。

2  有倒虹吸的钢管，在该管道的最低处应设置放空、排沙设施。

3  严寒地区的明管，应设置防止结冰的保温措施，包括钢管、通气管、伸缩节和进人孔等设备。

4  钢管、外围混凝土和岩石联合受力的地下埋管和坝内埋管坡度小于45º的钢管底部，钢管及钢岔管底部与混凝土间应做接触灌浆；平洞倾斜角度小于45º的钢管混凝土衬砌顶拱应进行回填灌浆。

5  镇墩内的钢管应配置止推环和加劲环，向上凸的钢管应配置锚固件，末端有闸（阀）的钢管应设置止推环。
3.3.5 沿板厚方向受拉的钢管用材，应明确厚度方向性能级别要求。
3.4  启闭设备
3.4.1  有泄洪功能的工作闸门启闭机应设置应急动力设施。

3.4.2  启闭设备应设置行程、荷载等安全保护装置；行程限制器工作原理应不同于行程检测装置；电力驱动的启闭机还应设置电气保护装置，以及可切断所有电源的开关。

3.4.3  液压启闭机应设有安全溢流阀，禁止采用溢流阀代替行程限制器。
3.4.4  额定启闭荷载1000kN及以上的门式启闭机应设置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3.4.5  卷扬式启闭机每套独立的驱动装置应至少设置一个常闭式支持制动器。
3.4.6  除快速闸门液压启闭机外，其他液压启闭机的液压系统应设置液压锁定回路。液压锁定回路应采用液控单向阀或平衡阀。
3.4.7  下列闸门的启闭机应能远程控制闭门：
    1  快速闸门。
2  抽水蓄能电站的上水库事故闸门及尾水事故闸门。
4  制造

4.1  一般规定
4.1.1  金属结构的主要钢材、焊接材料、防腐材料、标准件、外购件和非标准协作件应具有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4.1.2  金属结构制造安装前应制定焊接工艺规程。
4.1.3  金属结构全部焊缝应进行外观检查，其中一类、二类焊缝应进行内部无损检测。Ⅰ、Ⅱ类铸钢件应作外观目视检查和内部超声波检测，其主要受力部位的加工面应进行表面无损检测。
4.1.4  高强度螺栓连接处的钢板表面处理方法与除锈等级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摩擦型高强度螺栓连接摩擦面处理后，应进行抗滑移系数试验，其结果应达到设计要求。

4.1.5 金属结构制造完成后应进行出厂验收。
4.2  闸门

4.2.1  分节制造的闸门和埋件，首套出厂前应进行整体预组装和检查，预组装应在闸门的自由状态下进行。
4.2.2  闸门在运输和存放过程中应采取防变形措施。

4.3  压力钢管

4.3.1  钢板卷板方向应和钢板的压延方向一致。
4.3.2  钢管、钢岔管水压试验前，应制订安全专项方案和应急预案。水压试验用闷头应通过设计计算确定。

4.4  启闭设备
4.4.1  固定卷扬式启闭机应在厂内进行整体组装，并进行空载试运转。
4.4.2  移动式启闭机小车总成、回转吊、门架、大车行走机构应在厂内分别预组装，并进行空载试运转。
4.4.3  液压启闭机液压缸总成、液压泵站、电控系统应分别进行厂内试验，首套液压启闭机在出厂前应进行机、电、液联合调试。

5  安装

5.1  一般规定
5.1.1  金属结构安装前应制定安装方案。施工前应确认安装施工设备与设施与其承担的工作相适应，使用过程中应保证其可靠性，需要计量检定的设备应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

5.1.2  吊装作业应在起重设备的额定起重量范围内进行。用于吊装的钢丝绳、吊装带、卸扣、吊钩等吊具应经检验合格，并应在其额定许用荷载和安全系数范围内使用。

5.1.3  利用建筑结构作为吊装的主要承力点时，应进行建筑结构的承载核算。

5.1.4  未固定、无防护设施的构件及管道上不应进行作业或通行。

5.1.5  暂停作业时，对吊装作业中未形成稳定体系的部分，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对临时固定的构件，应在完成永久固定，并经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解除临时固定措施。

5.1.6  现场安装应对摩擦型高强度螺栓连接摩擦面抗滑移系数进行复验，其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5.1.7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在施工前应按出厂批号复验扭矩系数，其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5.1.8  上部结构施工时应对先期安装的金属结构采取防护措施。

5.1.9  安装用高空操作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操作平台、钢丝绳及锁定装置等应经设计计算确定。
2  应有安全保护装置。
3  钢丝绳不应经过尖锐部位。
4  电焊机等电气装置应满足绝缘和接地要求，不应用操作平台作为接地回路。
5  应采取可靠的防火和防坠落措施。
5.1.10  金属结构安装时应采取避免风荷载对安装作业影响的措施。

5.2 闸门

5.2.1  弧形闸门的铰座的基础螺栓和弧形闸门铰座钢梁的安装应在闸墩锚杆或锚索预应力张拉和混凝土浇筑完成后进行。

5.2.2  充压式水封投入运行前，充压系统设备应进行充压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5.2.3  闸门应在无水或静水情况下做全行程启闭试验。快速闸门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动水闭门试验。工作闸门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动水启闭试验。
5.3 压力钢管
5.3.1  钢管安装前，应将钢管中心、高程和里程等控制点测放到附近的永久或半永久构筑物或牢固的岩石上，并做出明显标识。
5.3.2  钢管在安装过程中支撑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应经过设计计算，满足安装工况要求。

5.3.3  埋管安装后，应与支墩和锚栓等焊接牢固。弹性垫层管的支撑结构不得与其管壁焊接。
5.4  启闭设备

5.4.1  卷扬式启闭机钢丝绳不得火焰切割，不应接长。
5.4.2  卷扬式启闭机吊点在下极限时，钢丝绳留在卷筒上的圈数应符合设计要求，留足固定圈和安全圈。

5.4.3  行程检测及限位装置、载荷限制装置、锚定联锁保护装置及防雷测风装置等安全保护装置应安装正确、动作灵敏、安全可靠。
5.4.4  液压启闭设备管件清洗时，清洗废液应回收处理。
5.4.5  门式启闭机投入运行前，应进行静载和动载试验。
5.4.6  启闭设备应进行空载试运行，并应在合格后再联门调试。
6  运行维护

6.1  一般规定
6.1.1  具有泄洪功能的闸门，每年汛前应对闸门和启闭机等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并进行启闭动作试验，确认设备可靠性。
6.1.2  压力钢管投入运行后应定期开展巡视检查、运行监测、安全检测、维护检修等工作。6.1.3  金属结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经检修仍不能满足要求且难以改造时，应报废： 

1  在规定的工况下不能安全运行；

2  对操作、维修人员的人身安全有威胁；

3  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且危害公共安全；
4  经检测评定为不安全的；

5  因工程运行条件改变，不再适用且无法改造的设备；
6  遭遇意外事故破坏而不能修复的设备。
6.1.4  报废设备拆除应按经审批通过的方案执行。
6.1.5  涉及重大改造、专项维护、事故处理等运行维护相关记录应永久保存。

6.1.6  闸门控制系统接入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应满足网络安全防护要求。

6.2  运行管理

6.2.1  闸门、启闭设备和相关电气及控制设备在操作前均应进行检查，无异常情况时方可操作。

6.2.2  有局部开启要求的闸门，应避开强振动区运行。

6.2.3  闸门正常启闭过程中，不应切换控制方式。
6.3  监测与检测
6.3.1  应做好金属结构安全监测设备的保护，及时整理分析监测资料。

6.3.2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闸门及启闭设备进行安全检测、评估及专项检查： 

1  超设计工况运行；

2  误操作，可能导致设备受损；

3  遭遇可能引起设备超设计工况或重大事故的自然灾害；

4  主要结构件或主要零部件存在可能影响安全的危害性缺陷和重大隐患；
5  设备出现明显异常，影响安全运行；

6  遇烈度为Ⅶ度及以上地震。

6.3.3  压力钢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安全检测、评估及专项监测：
1  首次充排水；
2  首次达到设计水位；

3  机组甩负荷；

4  地震地质灾害；

5  特殊天气；
6  其他异常情况。
6.3.4  闸门及启闭机投运后应5年～10年内进行首次安全检测。首次安全检测后每隔10年～15年进行一次定期安全检测。
6.3.5  压力钢管投运后5年内应进行首次安全检测，首次安全检测后每隔5年～10年进行一次定期安全检测。

6.4  维修养护

6.4.1  有泄洪功能的工作闸门的应急电源，汛前及汛期应定期启动。使用柴油发电机作为应急电源时，备用柴油量应满足启闭机操作运行用量。
6.4.2  放空建筑物闸门及启闭机应定期进行启闭操作试验。

6.4.3  水工建筑物设有通气孔时，通气孔应保持通畅。
6.4.4  启闭机安全保护装置应保持完好、动作可靠。

6.4.5  启闭机大修后应进行试运行试验，应在无异常后投入运行。
6.4.6  启闭机检修维护中产生的污油、废油应进行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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